
2026年度建设工程水土保持咨询服务

集中采购技术任务书

编 制 :

审 核 :

编 制 日 期 : | 日



一、方案编制工作内容及要求

(1)工作内容：

a. 根据具体项目信息，编制相关工程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或《水

土保持方案报告表》(上述成果材料简称咨询报告);

b. 组织咨询报告书专家评审(如有)、报批、与审批部门的协调、获得政府

相关部门同意的批复文件等工作。

(2)质量要求：

水土保持咨询报告书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和国家计委、水利部、国家环保局发布的《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等相关法规、规

范对编制内容和深度要求进行编制。报告成果、内容齐全，结论明确，数据准确，

满足建设项目要求，报告质量为合格，并确保通过水利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

二、 方案编制工期及成果要求

(1)工期要求：

水土保持咨询报告：对于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项目，要求自单项委托书发

出之日 起30个工作日内完成（含专家论证评审通过时间）；对于水土保持报

告表的项目，要求自单项委托书发出之日起15 个工作日内完成水土保持报告表

的编制，以上具备报批条件后按招标人要求的时限通过水土保持咨询报告书（表）

审批事项并取得政府部门同意的水保批复文件。

(2)成果要求：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提交《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表）》文件一式8份及纸

质政府相关部门批复文件。

三、验收工作内容及要求

(1)工作内容：

a.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完成项目水土保持竣工验收技术评估，项目投产 使

用或者竣工验收后，应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水土保持水土保持 设施

验收报告书、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等水保验收所需资 料，及

时办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手续，并向审批该水土保持方案的机关提出 水土保持

设施验收申请及备案，完成报备并取得报备回执(水保验收备案的复函)。



b. 需及时提醒及协助招标单位项目组织开展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形 成

的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应当明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合格与否的结论，并取得

相关验收证明文件，确保不影响本项目投产使用。

(2)质量要求：

a. 应当按照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

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开发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设施

验收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16号)、《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水利部办公厅关

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 办法的通知(办水保[2019]172号)》等相

关标准、规范的要求(若主管部 门对以上规范性文件及标准予以更新的，以最新

版本为准),完成项目的水 保验收咨询及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确保通过

相关主管部门的评审及验收通过；

b. 提供与项目水保验收相关的其它咨询服务；

c. 中标人在咨询服务过程中必须积极响应招标人的管理要求，否则招标人

有权将其列入招标人诚信黑名单。

四、验收工期及成果要求

(1)工期要求：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书、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等： 自

单项委托书发出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或竣工验收完成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报告书、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等相关咨询文件的编

制，负责通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审批并取得政府部门同意的批复文件。如项

目采用备案制，则上述工期调整至15天。

(2)成果要求：

实施报告书的项目，提交《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书》文件一式6份、《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2份及纸质政府相关部门批复文件(水保

验收备案的复函）。实施报告表的项目，提供《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鉴定书》6份及纸质政府相关部门批复文件(水保验收备案的复函）。如项目

采用备案制，取得备案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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